
長榮大學執行教育部獎勵私校校務發展計畫 

經費暨內容變更申請表 

計畫執行

單 位 
 

計畫核定單位 
(請勾選) 

□教務處 □學務處 

□研發處 □國際室 

計畫編號

計畫名稱 

 
【範例：109H2-2持續優化校園無縫學習環境】 

原核定情形 擬申請變更用途及金額情形 

項目 單價 數量 總額 項目 單價 數量 總額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合計  合計  

變更說明 

 

經辦人員

或計畫主

持人 

 

會計室 

 

二級主管 
 校務研究

中心 

 

一級主管  副校長  

計畫審核

單位 

 
校長 

 

 
◆核決後敬請正本送計畫審核單位存查，影本送財務處及執行單位存查 
◆請填寫完整的經費內容，欄位如有不足，請自行增加或者另行提供附件 
◆簽章處請加註日期 


